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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復旦微電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Fudan Microelectronics Group Company Limite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股份編號 :  1385)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上海復旦微電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的規定刊發。 

 

茲載列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的《中信建投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關於上海復旦

微電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對外投資產業基金暨關聯交易的核查意見》，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上海復旦微電子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蔣國興 

 

中國，上海，2021 年 8 月 30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蔣國興先生、施雷先生、俞軍先生及程君俠女士；

非執行董事為章倩苓女士、馬志誠先生、章華菁女士及吳平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郭

立先生、曹鍾勇先生、蔡敏勇先生及王頻先生。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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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或“保荐机构”）作为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旦微电”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

作指引》等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对复旦微电对外投资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进

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合作投资概述 

（一）合作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加快复旦微电在集成电路产业战略布局，探索和发现新的业务增长点，进

一步提升公司的持续竞争能力，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参与投资上海皓骏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企业”、“产业基金”或“皓骏创投”）。皓

骏创投于 2021 年 3 月 16 日工商登记成立，募集规模目标为不超过人民币

15,000.00 万元（含）。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2,500.00 万元，持有其不超

过 25%的份额（含）。 

皓骏创投当前的有限合伙人上海复旦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科技园创投”）及普通合伙人上海菩扬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菩

扬投资”）是公司的关联法人，关联关系详细描述见“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本次对外投资属于与关联法人共同投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 

（二）公司不存在对其他投资人承担了保底收益、退出担保等或有义务的情

形。 

（三）相关决策与审批程序 

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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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蒋国兴先生和施雷先生已对此议案回

避表决。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对外投资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属于董事会决策范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的相关手续并签署所需的必

要文件。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止本次关联交易，过去 12 个月内，除本次共同投资事项外，公司与关联

方科技园创投、菩扬投资未曾有过其他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说明 

复旦微电董事长蒋国兴先生与董事施雷先生，分别兼任科技园创投董事长与

董事，科技园创投持有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菩扬投资 100%股权。复旦微电与

科技园创投、菩扬投资构成关联关系。 

（二）关联人情况说明 

1、上海复旦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上海复旦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0729528627U 

法定代表人： 蒋国兴 

成立日期： 2001 年 11 月 6 日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 

注册地： 上海市杨浦区国泰路 127 弄 2 号楼 301 室 

生产经营地： 上海市国泰路 11 号复旦科技园 25 楼 

经营范围： 

对信息技术、微电子、生物医药、新型材料环境工程产业的投资，

企业管理及其经济信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河北丰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0% 

上海璨润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 

上海复旦科技园股份有限公司 20.00% 

上海复旦复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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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0% 

合计 100.00% 

 

科技园创投最近一年的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86,712,000.77 

净资产 81,520,540.12 

项目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 

净利润 -3,736,806.77 

 

2、上海菩扬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上海菩扬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0729528627U 

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

登记编号 
P1071363 

法定代表人： 钱卫 

成立日期： 2020 年 03 月 10 日 

基金业协会登记时间 2020 年 10 月 10 日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实收资本： 1,000 万元 

注册地： 上海市虹口区松花江路 2539 号 1 号楼 404 室 

生产经营地： 上海市杨浦区国泰路 11 号 1906 室 

机构类型： 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管理，投资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上海复旦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菩扬投资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229,811.10 

净资产 2,229,8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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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 

净利润 -2,770,188.90 

 

菩扬投资为皓骏创投普通合伙人，并担任皓骏创投基金管理人。 

三、投资基金情况 

（一）投资基金的基本情况  

1、上海皓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上海皓骏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7AKP5323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菩扬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 年 03 月 16 日 

合伙人构成： 

股东名称 认缴比例 
认缴份额

（万份） 

实缴份额

（万份） 

上海复旦科技园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96.6667% 9,666.6667 0 

上海菩扬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3.3333% 333.3333  0  

 

基金规模：合伙企业的总认缴出资额计划不超过人民币 15,000.00 万元。 

皓骏创投设立后，尚未实际开展对外投资。现有合伙人科技园创投将通过减

少份额方式退伙，菩扬投资持有的份额将减至人民币 100.00 万元，新增合伙人

以增资方式入伙。 

2、截止本公告日已确定意向的投资人及认缴出资金额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人民币万元） 

普通合伙人 

上海菩扬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 100.00 

有限合伙人 

上海天使引导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货币 3,000.00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2,500.00 

河北丰铭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货币 4,500.00 

李臻 货币 500.00 

孟圣喜 货币 500.00 

合计 货币 11,000.00 



5 

 

基金管理人菩扬投资已出具《承诺函》，后续如募资至 15,000.00 万元，新增

的合伙人将不得为复旦微电关联方。 

3、存续期限 

皓骏创投的存续期为七年，自基金成立之日起计算。合伙人向本基金缴纳首

期出资的首笔资金划入本基金托管账户之日，为基金成立之日。本基金的投资期

为前三年，投资期结束后四年存续期限为退出管理期。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可根据基金运营具体情况，相应延长或缩短基金的存续期，但延长期限不超过两

年。 

（二）投资基金的管理模式 

1、管理及决策机制 

皓骏创投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作为基金的投资决策机构。投资决策委员会由

普通合伙人委派的 3 名委员组成，负责对管理人提交的投资组合公司审议并做出

投资或退出决定。任何投资组合公司之投资及退出决定须经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的全体表决通过，并书面记录表决结果、投资及退出决定。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成

员不从皓骏创投领取报酬。 

2、管理费规定 

全体合伙人一致确认由菩扬投资担任管理人。作为管理人对皓骏创投提供管

理及其他服务的对价，各方同意皓骏创投在其存续期间应按下列规定向管理人支

付管理费： 

（1）在有限合伙投资期内，有限合伙人按其总认缴出资额的 1.5%／年支付

管理费；退出期内，按存续项目投资金额的 1.5%／年。 

（2）管理费每半年收取，（i）首个收费期间，在合伙人缴付首期出资后 15

个工作日内收取；（ii）其后管理费按半年度预付（即上半年度管理费不迟于上年

12 月 31 日支付，下半年度管理费不迟于每年 6 月 30 日支付）。 

（3）未免疑义，延长期内，有限合伙人无需支付或分摊管理费（即在延长

期内，管理人不得向有限合伙人收取管理费）。 

3、业绩报酬及利润分配安排 

（1）合伙企业的投资净收益应当按照下列顺序进行实际分配： 

成本返还。百分之百（100%）向全体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该合伙人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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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总额等于其届时缴付至合伙企业的实缴出资总额； 

收益分成。剩余部分（i）百分之十五（15%）分配给普通合伙人，（ii）百分

之八十五（85%）分配给全体有限合伙人。 

（2）合伙企业经营期间，收取有限合伙人的管理费由普通合伙人享有，不

与上述合伙企业对普通合伙人的业绩奖励相斥。 

（3）上述“投资净收益”是指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实现返本后，合伙企业

所取得的可分配利润部分。 

（4）在全体合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收回其全部实缴出资额前，普通合伙人

无权提取业绩奖励。 

（5）皓骏创投的亏损由全体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额比例共同分担。 

（三）投资基金的投资模式 

1、投资领域及投资策略 

皓骏创投的投资领域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及高端制造，围绕相关产业链上下游，

对具有创新性、突破性的技术方向、有明确应用场景产品的项目进行早期布局，

兼顾成长迅速、商业模式清晰、产品成熟的成长期、成熟期的项目。 

2、投资期限 

参见“三、投资基金基本情况”之“存续期限” 

3、盈利模式及投资后退出机制 

从事中国境内股权投资活动，重点支持早期创业企业，用市场化手段来支持

创新创业的道路，并为合伙人获取中长期的资本回报。 

合伙企业投资的退出方式以股权转让、上市、并购退出为主，兼顾其他合法

退出方式。 

四、合作投资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合作投资参股的主体皓骏创投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二）本次合作投资事项不会对公司当期业绩造成重大影响。 

五、合作投资的风险分析  

该事项仍需完成相关有权部门备案通过后方可实施，是否能获得备案许可存

在不确定性；合伙企业存在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募集足够资金风险；后续投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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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能受到国家政策、法律法规、行业宏观环境、技术发展、投资标的公司经营

管理、投资项目周期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面临投资后无法实现预期收益、不能

及时有效退出的风险，且无保本及最低收益承诺。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合作投资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计划布局的领域与公司主

营业务具有相关性、协同性。本次投资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

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七、独立非执行董事意见 

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与公司主

营业务具有相关性和协同性，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竞争力和影

响力。本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管理费及利润分配机制等公允合理，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事项决策权限

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关联董事依照规定回避表决。 

我们同意此次对外投资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非执行董事对上述事项

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产业

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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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对外投资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于宏刚 

 

杨  慧 


